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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学院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

为进一步增强学院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全面提高党员的政治

思想素质和主体意识，在学院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中，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特制定本制度。

一、组织机构及人员组成

根据我院实际，学院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由党总支委员、非党总

支委员的领导班子成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和各中心负责人组成。

党总支书记任组长，行政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党总支宣传委员任学习

秘书。

二、工作职责

理论学习中心组组长、副组长的职责是按照学校党委要求，制定党

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邀请授课专家学者，确定研讨专题和中

心组发言人，主持集中学习研讨，提示自学理论篇目，指导和检查学习

对象的学习情况。

学习秘书的职责是负责落实学习地点、通知人员和签到考勤，配备



学习记录本，要将学习情况及时整理、报道和归档，以及完成组长、副

组长交办的有关理论学习方面的其他工作。

三、学习的主要任务、内容、时间、形式和要求

（一）主要任务：中心组以学习理解当前党和国家的重要理论、路

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文件精神为主要任务，目的在于提高对上级重要

精神的理解能力，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提高执

行能力。

（二）学习内容

（1）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精神和领导讲话的主要精神；

（2）上级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要会议和领导讲话的主

要精神；

（3）上级部门的重要文件；

（4）与学校重点工作相关的方针、政策，教育教学理论和管理理

论等。

（三）学习时间

中心组学习，原则上每月一次集中学习，全年不少于 10 次，每次

学习不少于 1 小时。

（四）学习形式：

坚持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学习讨论与导读相结合，文件学

习与辅导报告、观看影像资料相结合，组内学习与联组学习相结合，理

论学习与专题调研相结合。充分利用校园网络，提供相关的学习资料。

（五）学习要求



（1）中心组学习要有计划和主题，中心发言人务必认真备课，主题

和材料事先下发，便于个人做好准备，学习讨论要有记录。

（2）要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在规定的学习时间要妥善安排好

工作，集中学习时做到不迟到、不早退，确有要事者须提前请假，并应

于事后进行补课。

（3）学习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认真准备、积极发

言、做好学习笔记，并在教工大会上做好述学。

（4）中心学习组组长要围绕中心组学习要求，分析学校发展中遇到

的热点问题，破解难点问题，不断探索出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努

力用学习所得推进学校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5）中心组学习考勤记录要规范，要保证学习人员、时间、内容

的具体落实。

四、学习的检查和考核

1、认真落实学习制度和要求。建立中心组学习资料和档案，以备

考核、检查。

2、中心组成员要根据学习内容，结合本职工作，写出学习体会或

调研报告。

3、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对学习情况进行书面总结，要及时

推广总结典型经验，不定期组织一些理论学习研讨和交流活动，积极推

荐优秀的理论文章参加各级各类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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